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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1 

教 育 部 法 規 電 腦 處 理 作 業 分 工 表 
 

 

工 作 項 目 法 制 單 位 

（ 法 制 處 ） 

資 訊 單 位 

（ 資 科 司 ） 

業 務 單 位 

（法規主管單位） 

系統綜合營運 V - - 

資訊系統維護 - V - 

介接資料之確認   V 

非介接通報資料之

提供 
  V 

非介接資料之通報 V - - 

草案論壇管理 - - V 

資料整編 V - - 

資料維護 V - （協助） 

查核管考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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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主管單位-法規異動電腦處理作業方式摘要 
 
一、 作業系統：教育部主管法規資料管理維護系統 

網址＝http://send.law.moe.gov.tw/ 
 

二、 主管單位1應辦作業一覽表 

資料類別 應辦作業 辦理期限 備註 

法 律  確認2 
異動刊登公報次

日起 3個工作日內 

 

命 令 

 確認3 

 逐條說明/對照表電子

檔傳送法制處 

異動刊登公報次

日起 3個工作日內 

1. 實質法規命令免確

認。 

2. 行政院命令4亦由

主管單位辦理。 

行政程序

法 §

159II(2)

行政規則 

 確認 

異動刊登公報次

日起 5個工作日內 

1.即以令發布之行

政規則。 

2.解釋令免確認。 

行政程序

法 §

159II(1)

行政規則 

 公文抄本及規定內容電

子檔（含完整沿革）傳

送法制處。 

 具中央各機關部會一體

適用性者應告知。 

異動分行後 3個工

作日內 

即以函分行之行政

規則 

法規命

令草案 

 確認 

 管理草案論壇 

異動刊登公報次

日起 3個工作日內 

草案論壇自刊登公

報後應即刻辦理 

英 譯 

法 規 

 全文電子檔（含完整沿

革）傳送法制處。 

英譯列管到期日

15日前 

列管到期日以系統

所載為準。 

※應辦理確認作業之資料，如於刊登公報後 2日仍未顯示於待確認區，則應辦理通報作業。 

※詳細作業操作方式，得參考本部（1）管理維護系統公佈欄或（2）法制處網頁「法規電腦

處理作業」區。 

                                                 
1 本摘要所稱（主管）單位，指主管各該法令之本部單位或部屬機關構。 
2 至管理維護系統中「法規異動通報／法律資料確認」項下點選辦理「確認」作業。 
3 至管理維護系統中「法規異動通報／公報資料確認」項下點選辦理「確認」作業。行政程序法§159II(2)行政規

則、法規命令草案之確認，亦同。 
4 主政研擬單位應於收到行政院之法規發布函時，如行政院已刊登行政院公報，則應逕自辦理確認作業，如該

類法規行政院未刊登公報則應辦理新增通報。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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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業範圍 

主管單位於下列法規資料異動時（含制 (訂) 定、修正、廢止、

停止適用或草案之公告）時，應依前述一覽表所示辦理建置及通報

或確認作業： 

(一) 法律：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條所稱之法、律、條例、通則。 

(二) 命令：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3條所稱之規程、規則、細則、

辦法、綱要、標準、準則。（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 1項之法

規命令即屬之） 

※ 以上法規如另定施行日期者，其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

應副知法制處及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 

(三) 行政規則：指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之行政規則，包括： 

A. 第 1類：指第 1款所定「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

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者。 

B. 第 2類：指第 2款所定「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

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

定及裁量基準。」 

※ 說明： 

 此款行政規則就其實質內容效力觀之，一般具有間接

對外效力，所謂間接對外效力，即該行政規則施行之

結果，會拘束到機關外部之人民、機構、團體或私立

學校等，包括以「令」發布之行政函釋等。 

(四) 法規命令草案：指各單位研擬行政程序法第 150條第 1項之

法規命令，並依同法第 154條規定或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規定，進行預告之草案。 

※ 說明： 

 法規草案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或其他網站，不能取

代刊登行政院公報之程序（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第 1

項規定參照）。 

 法規廢止案亦應依法進行預告程序，請注意！ 

(五) 英譯法規：指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辦理英譯之法律、

命令或行政規則。 

※ 說明： 

 法令是否應譯為英文，依下列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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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原則： 

(1) 法律及涉及外國人、機構或團體者，各單位

應譯為英文。（注意！法律一律辦理英譯） 

(2) 不涉及外國人、機構或團體者，各單位認有

必要，得譯為英文。 

(3) 行政院認有必要，得要求譯為英文。 

 曾為英譯通報者，後續異動均自動列管應辦理英

譯。 

 英譯應自該法令制（訂）定或修正公（發）布或分行

之日起３個月內（以通報系統顯示應完成期限為準）

為之並完成通報。 

 
四、 帳號管理  

 主管單位應妥善控管本部主管法規管理維護系統之登入帳

號及其密碼之使用。密碼應定期更改。 

 忘記帳號者，得洽詢法制處。遺忘密碼（應先洽詢單位內管

理人員或其他同仁）或輸入錯誤以致鎖定者，請聯繫法制處

重新設定密碼（法制處無法知悉貴單位密碼）；密碼重設後，

應於登入後立即修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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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

命令、程序法

§159II(2)行政規則
法規命令草案 英譯法規

具各機關
一體適用性

教育部-主管單位-法規異動電腦處理作業
流 程

全文電子檔
（含沿革）

英譯完成

無 有

102.1.1

主管單位
登入系統

確認介接之
法規資料

程序法
§159II(1)行政規則

主管單位
登入系統

 系統＝本部主管法規管理維護系統：
http://send.law.moe.gov.tw/
 詳細系統操作方式請參考「主管單位-
法規異動電腦處理作業-手冊」或「教育
部主管單位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講義」

確認介接之
法規資料

管理草案
論壇

蒐集
建議

刪除違
法、不當
或無關意

見

預告期滿

 具各機
關一體適
用性，指
該行政規
則亦適用
於其他中
央機關

傳送法制處

異動日起3工作日內

是

告知法制處
本案具一體
適用性，以
通報全國法
規資料庫

全文電子檔
（含沿革）

傳送法制處

列管到期日15日前

格式
是否完整

是

否

格式
是否完整

是

否

作業完成

「實質
法規命
令」、
「解釋
令」不
須確認

列管到期日前

期滿
後，仍
得就留
言建議
進行刪
除或為
其他管
理措施

 法律

主管單位
登入系統

點選「法規
異動通報／
法律資料確

認」

自總統發布
法律中， 找
出主管法律

確認介接之
法規資料

公報刊登次日起
3工作日內

點選「法規
異動通報／
公報資料確

認」

命令於公報刊登次日起
3工作日內，

(2)款行政規則為
5工作日內

點選「法規
異動通報／
公報資料確

認」

公報刊登次日起
3工作日內

點選「法規
草案論壇管

理」

預告後即起

主管法令異動

法制處整編登載

法制處查核主管單
位辦理情形並記錄

逐條說明/對照
表電子檔傳送

法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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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t
矩形

Bryant
矩形

Bryant
圖說文字
公報資料＝命令、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之行政規則（即以「令」發布刊登行政院公報之行政規則）、法規命令草案

Bryant
圖說文字
法規命令草案於預告後，要至此進行論壇管理作業，包括蒐集民眾建議，或刪除違法、不當、無關之意見。

Bryant
矩形

Bryant
矩形

Bryant
圖說文字
可以修改密碼

Bryant
打字機
★框線以外之功能，請勿操作★

cajin
文字方塊
主管單位-法規異動電腦處理作業位置圖示

Bryant
文字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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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登入操作說明 

（一）系統登入 

使用者於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登入時，需輸入帳號及密碼，並

須符合以下資訊安全帳號密碼設定規則： 

1.申請之帳號必須採用英數字之混合，並為 8位數以上。 

2.首次登錄時，帳號與密碼為一致，登錄成功時強制修改密碼。 

3.密碼必須採用英數字之混合，並為 8 位數以上。 

4.帳號與密碼不得重複。 

5.密碼定期強制更新。（系統預設 6個月，並可由系統管理者調整） 

6.輸入之錯誤密碼次數不得超過 5次，如有多次密碼登誤情形，則將

鎖定此帳號之使用權限，需與系統管理人員辦理解鎖設定。 

 

輸入「帳號」及「密碼」，

點選「管理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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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t
文字方塊
教育部-主管單位-法規異動電腦處理作業手冊102.1.1

Bryant
打字機
※本手冊節錄自法務部「主管法規資料管理維護系統使用者操作手冊（中央機關）」

Bryant
文字方塊
★帳號密碼注意事項：●主管單位應妥善控管本部主管法規管理維護系統之登入帳號及其密碼之使用。密碼應定期更改。 ●忘記帳號者，得洽詢法制處。遺忘密碼（應先洽詢單位內管理人員或其他同仁）或輸入錯誤以致鎖定者，請聯繫法制處重新設定密碼（法制處無法知悉貴單位密碼）；密碼重設後，應於登入後立即修改密碼。

Bryant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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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首頁 

1.登錄權限及身分顯示 

使用者登錄系統，依照所屬機關單位及權限設定，顯示系統登入者

之身分。 

 

 

 

 

 

2.最新公告 

系統首頁顯示最新公告訊息，點選公告事項標題（藍字底線），提

醒使用者操作或使用上之注意事項。 

 

顯示登入者之

權限及身分。 

顯示最新公告，點選公告事項標

題，查閱完整公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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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密碼 

提供使用者修改密碼，建議每 6個月修改一次系統密碼，更新時請依

循密碼設定規則。 

  

 

 

 

 

 

 

 

（四）系統登出 

完成各項資料作業項目，點選右上角「登出」，離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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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料確認作業操作說明 

（一）公報資料確認 

1.依照全國法規電腦處理作業規範第五點、法規資料建置之方式及

配合事項規定，下列經由行政院公報介接至全國法規資料庫之資

料，需於指定期間內完成確認作業： 

（1）命令：由行政院公報發布後三個工作日內，辦理確認作業。 

（2）第二類行政規則（依照「行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

規定）：由行政院公報發布後五個工作日內，辦理確認作業。 

（3）法規命令草案之預告：由行政院公報發布開始預告後三個工作

日內，辦理確認作業。 

2.操作流程如下： 

（1）點選「法規異動通報／公報資料確認」，將開啟新網頁，連結至

全國法規資料庫通報系統「中文法規異動通報／公報資料確認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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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示主管所屬介接資料公發布日、接收日期、類別、摘要、所

屬機關及資料轉入訊息。 

【公報系統介接資料摘要】 

（3）點選「確認」，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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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律資料確認 

依據全國法規電腦處理作業規範第五點、法規資料建置之方式及配

合事項規定，法律資料由總統公布後三個工作日內，辦理確認作業，

操作流程如下： 

1.點選「法規異動通報／法律資料確認」，將開啟新網頁，連結至全

國法規資料庫通報系統「中文法規異動通報／法律資料確認區」。 

 

 

 

 

 

 

 

 

 

 

 

2.如為本主管機關所屬之法律，請於「確認」欄位點選「確認」，並

擇定是否應為英譯之通報。 

3.如發現法律資料係屬主管所屬，卻被其他機關先點選「確認」，請

聯絡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工作小組，更新資訊。 

4.如點選「確認」後，經查非屬於主管所屬法律，請點選「回復」鍵，

並聯絡法務部全國法規資料庫工作小組，更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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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法規草案論壇管理 

一、法規草案查詢 

（一）功能說明 

經由通報人員通報之法規草案及經由全國法規資料庫系統介接之法

規草案，將提供民眾於「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法規草案」單元下，

於資料預告期間內，發表意見，承辦人員可於本單元查詢民眾之意

見，並匯出民眾之建議。 

（二）作業流程 

1.點選「法規草案查詢」，顯示法規草案清單。 

2.可依照「預告狀態」、「標題」及「預告日期」設定查詢條件，點

選「送出查詢」，顯示查詢結果清單。 

3.「建議數」可提供承辦人員得知該草案，民眾發表之意見筆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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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點選「檢視」，可查閱法規草案內容及民眾建議內容，並可匯出民

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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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民眾所發表之意見不適當，可勾選刪除欄，並點選上方「刪除」

鈕，刪除民眾意見。 

 

勾選後，點選「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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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建議管理 

（一）功能說明 

可設定查詢條件，查閱民眾針對法規草案之內容發表建議，達成公

民參與的目標。 

（二）作業流程 

1.點選「民眾建議管理」，顯示最新發表意見內容。 

2.可依「建議日期」、「排序」設定查詢項目，點選「送出查詢」，顯

示查詢結果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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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選「檢視」，可查閱法規草案內容及民眾建議內容，並可匯出

民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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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民眾所發表之意見不適當，可勾選刪除欄，並點選上方「刪除」

鈕，刪除民眾意見。 

 

勾選後，點選「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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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 

 

※法制處法規電腦處理作業聯絡人： 
 
 

 

 安若稷 先生 

電話：7736-6044；e-mail：cajin@mail.moe.gov.tw 

 

 

 林紹宇 先生 

電話：7736-6140；e-mail：ea0936@mail.moe.gov.tw 

 

 

 

如有作業疑義或操作問題，歡迎洽詢。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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